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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关注

潍坊建立快速查处机制

学学校校违违规规首首先先追追究究校校长长责责任任
本报12月4日讯 (记者 秦

国玲)4日，记者从潍坊市教育局
获悉，该局依托潍坊教育惠民服
务中心电话、网络受理、现场受
理、市长热线转办受理、来信来
访受理等9条受理渠道，及时受
理群众对违规行为的投诉举报，
今后，潍坊市教育局将建立市、
县、镇、校四级联动机制，通过完
善投诉受理平台，快速反应，及
时应对，对有偿家教、乱收费等
违规行为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今年共受理违规收费投诉
154件，对查实的28件全部及时
进行了处理。教育惠民中心根据
会商结果，及时向投诉人反馈调
查处理情况，征求投诉人的意
见，直至投诉人满意为止。

对教育惠民中心受理的违
规收费投诉件，全部由“潍坊教
育督导巡视团”以第三方的身份
进行核查，建立了违规收费行为
等群众投诉事项的快速查处机
制，将学校各类违规行为的裁判

权、监督权“承包”给督导巡视
团，由督导巡视团对包括教育乱
收费在内的各类教育违规行为
进行核查，从而避免了“管办一
体”体制下教育主管部门对各类
违规问题监督查处过程中的种
种障碍，做到了“有报必查，查实
必究”。

年初，潍坊市教育局与县市
区教育局、直属学校，县市区教
育局与乡镇教管办及所辖各级
各类学校分别签订《教育收费治

理工作责任书》，明确教育行政
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在治理教
育乱收费工作中的责任，对违
规收费行为坚持追责到人，凡
是学校发生违规行为的，首先
追究校长的责任；镇(街办)所
属范围内有两所以上学校发生
违规办学的，追究教管办主任
的责任。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必
须将收费项目和标准，在学校
醒目位置设立的校务公开栏和
“中小学信息公开平台”上进

行常年公示，把收费项目标准
全天候置于家长和学生监督之
下。

同时，将各学校收费公示情
况纳入督学责任区每月必查的
重要内容，对公开不及时、不全
面、不明确的，对学校和负责人
进行责任追究，并与校长职级和
评先树优挂钩。先后两次开展春
秋季教育收费专项检查，严肃查
处在职教师参与有偿家教、强制
学生购买教辅材料等违规案件。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秦
国玲） 4日，记从潍坊市教育局
获悉，今年潍坊严查各类教育行
业违规行为，今年潍坊有两名校

长因违规被撤职。
今年以来，因参与有偿家

教，有7名教师被取消3年内各级
各类评优评先资格，本学期师德

考核等次直接确定为“不合格”，
有5所学校及其校长被取消本学
期学校教职工师德考核“优秀”
比例自主确定资格和参加市级

以上评先树优的资格，并扣减学
校2013至2014学年内的教学能
手、政府教学成果奖20%名额。

对今年查实的28件违规收

费案件，全部下达整改通知书，
其中4起典型案件进行了全市通
报，处理责任人10人，2名校长被
撤职，3人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今今年年两两名名校校长长被被撤撤职职

12月4日，昌乐县公安局城西派
出所联合有关单位对辖区海鲜、干
货市场进行了检查，检查过程中，共
查获用福尔马林浸泡的牛百叶等物
品20余公斤。执法人员当场对物品
进行了查扣，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图为民警对其中一家海鲜商家进行
检查。

本报通讯员 刘义村 摄

警方检查
海鲜干货市场

潍城公安分局于河派出所
以“全警大走访、创满意”集中
走访活动为契机，坚持走访跟
帮扶相结合、走访跟关注相结
合、走访跟联系相结合、走访跟
指导相结合、走访跟服务相结

合等“五个结合”措施，既密切
了警民关系，又树立了公安机
关良好形象，把工作做到群众
的心坎上，还深化了“大走访”
活动的实效性。

殷玉团

于河派出所深化“全警大走访、创满意”

最近，潍城公安分局治安
大队积极协调工商、质监、食安
办等职能部门，整合信息资源
和技术力量，组成联合执法队
伍，共同参与食品监管与案件
办理，提高了办案效率。在打击

食品犯罪活动的同时，发动民
警深入辖区内食品农贸市场、
餐饮娱乐商贸街等地开展集中
宣传活动，提高群众识别假冒
伪劣食品的能力。

王新鹏

潍城治安大队重拳直击食品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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